吉林市教育局关于在全市学校开展

“除火患保平安”冬春专项行动的通知
各县（市）区、开发区教育局，市教育局直属学校，市属民办学校：
为贯彻落实《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“除火患、保平安”冬春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吉市政办电〔2013〕1号）精神，切实加强冬春学校消防工作，确保春节、全省和全国“两会”期间全市学校消防安全形势稳定，市教育局决定从2013年1月5日起至2013年3月全国“两会”结束，在全市学校组织开展“除火患、保平安”冬春专项行动。具体通知如下：
一、工作目标

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，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各学校协调各相关部门，动员全部力量，全面排查整治火灾隐患，广泛开展消防宣传培训，进一步落实消防安全责任，防止各类火灾事故发生，确保师生生命财产安全，维护学校平安稳定，为春节、全省和全国“两会”创造良好的校园安全环境。

二、工作任务

（一）实行“网格化”排查，建立健全档案

采取全面自查与分类排查相结合的方式,按照条块结合的原则，实行学校、教育行政部门纵横“网格化”排查，摸清隐患，找准突出问题，分类建立档案。一是由学校校长组织人员对本单位的消防安全工作进行全面自查，定期自查与随机自查相结合，发现问题及时解决；二是由市教育局组织力量对各地、各校进行督查，主要包括火灾隐患排查、消防宣传教育培训开展、防火巡查检查制度落实、灭火应急救援演练等情况。
（二）开展专项整治，彻底消除隐患
按照“标本兼治、重在治本”的指导思想，市教育局将积极配合相关部门采取督促、检查等方式，开展专项整治，改善消防安全环境。
专项整治的主要内容包括：

1.消防安全制度专项整治：要建立健全消防安全制度、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；定期开展防火巡查，常闭式防火门要处于关闭状态；消控室要有2人或2人以上值班，值班人员持证上岗，业务技能熟练。

2.安全疏散专项整治：学校禁止占用、堵塞、封闭疏散通道、安全出口、消防车通道，不得在师生宿舍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障碍物，严禁夜间在师生宿舍通道门上加锁。

3.消防设施专项整治:要确保消火栓有水，水压符合标准，水枪、水带保持完好；灭火器、应急照明灯、疏散指示标志设置合理，使用状态正常。

（三）深化宣传教育，提高避险能力
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各学校要结合宣传贯彻《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消防工作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11〕）46号）和《全民消防安全宣传教育纲要（2011-2015）》，全面落实消防宣传“三提示”，充分利用班（团、队）会、黑板报、校园网等多种媒介宣传教育，开设消防安全知识课堂，开展消防知识趣味活动，普及消防安全常识，提高消防安全意识，上好新学期开学第一堂安全课，开学初立即组织开展师生全员参与的火灾疏散逃生演练，提高全员自防自救能力。

三、工作步骤

（一）部署阶段（1月5日至15日）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各学校要制定实施方案，成立组织机构，建立工作机制，召开专门会议，动员部署，落实工作任务、责任和措施。

（二）实施阶段（1月16日至全国“两会”闭幕）。市教育局定期组织召开调度会，统筹推进各项消防安全工作，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各学校按照确定的工作目标和任务，细化工作措施，全员动员，全力以赴，抓好各项工作落实。2月末各学校开学前，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各学校要重点对消防安全形势进行专题分析，针对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，查缺补漏，认真整改，确保各项火灾防控措施落实到位。

（三）总结阶段（全国“两会”闭幕后3日内）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各学校要对“除火患、保平安”冬春专项行动进行汇总分析，认真总结经验做法，研究建立长效工作机制。

四、组织领导

市教育局成立全市学校“除火患、保平安”冬春专项行动领导小组。由局长陈雁担任组长，其他局领导为副组长。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教育局学校安全处,负责协调调度、组织检查和汇总上报等工作。

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各学校也要成立相应组织，确保工作落实到位。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高认识，加强领导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各学校要切实增强政治意识、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，把“除火患、保平安”冬春专项行动作为压倒一切的工作任务，精心谋划，周密部署，严密组织。

（二）明确职责，强化措施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各学校要建立健全“除火患、保平安”冬春专项行动工作责任制，明确工作职责，细化各项工作任务和要求。要进一步强化与相关部门间协调配合，全力消除火灾隐患。
（三）强化督导，严格奖惩。市教育局将组成督查组于2月下旬进行督导检查，通报各单位工作情况，表扬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。对工作落实不到位导致发生火灾的，严肃追究相关领导和人员责任。

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各学校要及时总结工作经验，按时向市教育局“除火患、保平安”冬春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上报各类工作信息。从1月起，每月13日和26日分别上报专项行动情况，全国“两会”闭幕后3日内上报专项行动总结，遇有重大情况随时上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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